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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暂停上市债券提供转让服务的通知 2014-06-19

 上证发〔2014〕42号

 

各市场参与人：

 

　　为了维护和促进债券市场稳定发展，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会员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现就为暂停上市的公司债券、企业债券等（以下统称“债券”）提供转让服务的相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债券上市交易后，发行人出现《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第6.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本所对该债券停牌，并在7个交易日内决定暂停其上市交易。债券暂停上

市交易不影响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债券回售、赎回、付息、兑付等相关事项。

 

　　二、债券暂停上市后，发行人可以申请本所为该债券提供转让服务，并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一）转让服务申请书；

　　（二）上市推荐人对发行人及其暂停上市债券的说明；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如有）对发行人申请本所为暂停上市债券提供转让服务的意见；

　　（四）债券信用跟踪评级报告；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三、本所在收到发行人提交的完整申请材料后7个交易日内，决定是否为其暂停上市债券提供转让服务。

　　对于发行人存在严重不良诚信记录、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者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况的，本所不提供转让服务。

　　本所同意提供转让服务的，发行人应当与本所签订转让服务协议，并在本所开始提供转让服务的前一交易日作出公告。公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债券的种类、名称、证券代码以及提供转让服务的起始日；

　　（二）转让的具体方式；

　　（三）投资者的咨询方式；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本所不同意提供转让服务的，发行人应当在收到本所决定的次一交易日公告相关决定内容。

 

　　四、参与暂停上市债券转让业务的受让方，应当为符合本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的专业投资者中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五、暂停上市债券转让采取指定对手方报价、询价、协议转让和意向报价等方式，适用本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证券转让的相关规定。

　　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交易商可以直接参与暂停上市债券的转让业务，其他投资者应当委托本所会员参与暂停上市债券的转让业务。

 

　　六、本所会员应当建立完备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确认参与暂停上市债券转让业务的投资者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相关要求，并加强风险揭示和投资者

教育工作。

 

　　七、暂停上市债券恢复上市、终止上市的，本所为该债券提供的该项转让服务自动终止。

 

　　八、暂停上市债券在本所转让期间，发行人出现下列情形的，本所可以暂停或者终止提供转让服务：

　　（一）发生重大债务违约的；

　　（二）财务状况恶化，可能对债券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

　　（三）严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本所业务规则规定，或者被证券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严重影响其偿债能力的；

　　（四）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九、本所会员及其他市场参与人违反本通知及本所其他规则的规定的，本所可以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其实

施纪律处分或者监管措施。

 

　　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一四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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